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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股份”、“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５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９２０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
票简称为“建科股份”，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１５”。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４，５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２．０５元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５６２．５０００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２．５０％。 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其他战略投资者，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其他战略
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１９０．２４９７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４．２３％。 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３７２．２５０３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１２８．５００３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５９％；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１８１．２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４１％。

根据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７，９０５．７６２６２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
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８６２．０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６６．５００３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２．５９％；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０４３．２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的４７．４１％。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１８７９４２５６％，有
效申购倍数为４，５７０．５０３９０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Ｔ＋２日）结束。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９０．２４９７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４．２３％。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９０．２４９７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２３％，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３７２．２５０３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６日（Ｔ－３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１ 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０．２４９７ ７９，９９９，９９８．８５ １２
合计 １９０．２４９７ ７９，９９９，９９８．８５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０，２１６，６５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８５０，１１０，３８４．８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１５，８４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９，０７６，２４０．２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２，６６５，００３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９５３，０６３，３７６．１５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
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２６７，７６１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１％，占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０４％。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１５，８４４股，包销金额为９，０７６，２４０．２０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４８％。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获
配资金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６３１１、６２９３６３１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
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
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和中国日报网，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金禄电子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２８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５１，１３９，９６８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３７，７９０，０００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
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金禄电
子所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Ｃ３９）”。 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已经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Ｃ３９）”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为２７．９８倍（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０日，Ｔ－４日）

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０日（Ｔ－４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Ｔ－４日股票收
盘价 （元 ／ 股 ）

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ＥＰＳ（元 ／ 股 ）

２０２１年扣非后
ＥＰＳ（元 ／ 股 ）

２０２１年扣非前静
态市盈率（倍 ）

２０２１年扣非后静
态市盈率（倍 ）

沪电股份 ００２４６３．ＳＺ １２．９７ ０．５６０７ ０．５０４３ ２３．１３ ２５．７２
景旺电子 ６０３２２８．ＳＨ ２６．３２ １．１０３５ ０．９８８８ ２３．８５ ２６．６２
胜宏科技 ３００４７６．ＳＺ １７．１７ ０．７７６３ ０．７１３８ ２２．１２ ２４．０５
奥士康 ００２９１３．ＳＺ ３１．００ １．５２２６ １．３５４１ ２０．３６ ２２．８９

世运电路 ６０３９２０．ＳＨ １７．２９ ０．３９３９ ０．３８０８ ４３．８９ ４５．４１
骏亚科技 ６０３３８６．ＳＨ １３．１９ ０．６３５６ ０．５５３１ ２０．７５ ２３．８５
四会富仕 ３００８５２．ＳＺ ４２．４７ １．８０７５ １．６８８４ ２３．５０ ２５．１５
依顿电子 ６０３３２８．ＳＨ ７．２１ ０．１５０８ ０．１４６６ ４７．８０ ４９．１８
中富电路 ３００８１４．ＳＺ ２３．３９ ０．５４７８ ０．５１７２ ４２．７０ ４５．２３
科翔股份 ３００９０３．ＳＺ １５．７６ ０．１７５９ ０．１４１７ － －
本川智能 ３００９６４．ＳＺ ３２．９６ ０．６９７３ ０．５８６２ ４７．２７ ５６．２３

平均值 ３１．５４ ３４．４３

注：１、Ｔ－４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于Ｗｉｎｄ；
２、２０２１年扣非前（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

本；
３、２０２１年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Ｔ－４日收盘价 ／ ２０２１年扣非前（后）ＥＰＳ；
４、鉴于科翔股份２０２１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达到－３２％，使得其２０２１年的市盈率

较高，属于样本极值，为不影响可比公司平均估值合理性，计算可比公司可供参考平均市
盈率时将该样本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３０．３８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４９．０８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０日（Ｔ－４日）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超出幅度７５．４１％， 高于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超
出幅度４２．５５％。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第一，公司发展新能源汽车领域，成为ＢＭＳ电路板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

专业供应商。 公司凭借多年在汽车电路板研发与生产方面的优势，于２０１６年
成为宁德时代合格供应商，参与宁德时代ＢＭＳ电路板的前期设计、开发，包括
材料选型配置、工艺流程优化、产品性能提升等，逐步成为宁德时代最大的
ＰＣＢ供应商。 同时，得益于在ＢＭＳ电路板方面积累的丰富生产经验和技术储
备，公司拓展了国轩高科、孚能科技、宇通汽车、吉利汽车等知名客户，成为
ＢＭＳ电路板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专业供应商。

公司通过ＢＭＳ电路板研发与生产积累的经验和客户资源，将产品拓展至
电动机控制器、ＤＣ ／ ＤＣ转换器、车载充电机、ＡＤＡＳ、充电桩等应用领域，产品
基本涵盖了新能源汽车的所有核心部件及配套设施； 开拓了包括英博尔、欣

锐科技、特锐德等在内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厂商，产品最终应用于特斯
拉、宝马、戴姆勒、小鹏、蔚来、大众、丰田等知名汽车品牌。

第二，公司积累了优质的客户资源，并为公司拓展新客户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公司除拥有知名的新能源汽车客户外，在传统汽车电子领域，公司产
品最终应用于宝马、奥迪、克莱斯勒、宇通、吉利、三一重工、现代、日产等知名
企业。

公司依托在汽车ＰＣＢ领域积累的高品质、高可靠性生产经验，开拓了其他
应用领域众多的知名客户。 在通信领域，公司拥有华为、中兴通讯、烽火通信、
剑桥科技、华工正源、双翼科技、中怡数宽、亿联网络等直接或终端知名客户；
在工业控制领域，公司拥有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ＡＢＢ、鼎信通讯、精测电子、诺瓦星云等
直接或终端知名客户；在消费电子及其他领域，公司拥有海信家电、派能科
技、光宝科技等知名客户。 优质的客户资源为公司持续做大业务规模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亦为公司拓展新客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第三，公司基于长期的研发投入和积累，形成了较强的研发优势。 公司坚
持以创新为驱动、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研发战略，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下游
客户定制化需求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开展技术研发， 形成了一系列核心技术，
并取得了８项发明专利及７２项实用新型专利。

在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 公司以ＢＭＳ电路板为切入点， 参与宁德时代
ＢＭＳ电路板技术研发，并于２０１６年成为其合格供应商。 目前为宁德时代第一
大ＰＣＢ供应商及国轩高科、孚能科技、宇通汽车、吉利汽车ＢＭＳ电路板供应商。
在此基础上，拓展研发“电机”、“电控”等其他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电路板，
其中以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组专用高稳定性电池连接线路板”、“内嵌铜基
印制线路板”为代表的产品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由此在新能源汽
车电路板领域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

在通信电子领域，公司以散热、高频、高速等为研发重点，着力改善ＰＣＢ性
能，其中“５Ｇ长条压合天线印制板”、“环氧树脂填充铜柱导通技术线路板”等
为代表的产品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第四，公司具备品质控制优势，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为公司与众多优质
客户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公司坚持以质量为本的经营方针，
高度重视产品品质管理，通过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流程、加强对各个生产环节
的控制，保证产品的质量，积累了丰富的产品质量控制经验。 公司目前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１５（质量管理体系）、ＩＡＴＦ１６９４９：２０１６（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２０１５ （环境管理体系 ）、ＧＢＴ２９４９０：２０１３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
ＩＳＯ１３４８５：２０１６（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ＩＳＯ４５００１：２０１８（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ＱＣ０８００００：２０１７（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等管理体系认证以及ＵＬ
安全标准认证、ＣＱＣ产品安全认证等。

第五，公司具备管理和团队优势。 公司创始人李继林先生拥有２０年以上
ＰＣＢ行业研发、生产和管理经验，凝聚了一支从业多年、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管理层和业务骨干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主要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行业
工作经验均超过１５年，拥有大型ＰＣＢ制造企业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对ＰＣＢ行业
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在厂区选址规划、工艺流程设计、节能环保设计、设
备选型配置等方面按照行业最新技术发展趋势进行打造，并在较短时间内建
成了高效低耗能的智能化工厂，为公司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导致净资产
收益率下滑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
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１、发行人：金禄电子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清远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安丰工业园盈富工业区Ｍ１－０４，０５Ａ

号地
３、联系人：陈龙
４、电话：０７６３－３９８３１６８
５、传真：０７６３－３６９８０６８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１、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保荐代表人：李勇、江岚
３、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４、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５９
５、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０２０

发行人：金禄电子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5日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２，０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９５２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００．００万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２．６９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００．０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３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７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００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４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聚胶股份”股票５７０．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８月
２６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
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
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
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
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
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２６３，５８９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５３，１３９，６７８，５００股，配号总数１０６，２７９，３５７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０００１０６２７９３５７。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３２２．７５０６１倍，高于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即４００．０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３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７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２５３７８００％，申购倍数为５，４７８．３１７３７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

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６４０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２，１１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２５．００％，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８，４４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０５．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５％，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３．１５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０１．３５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
配售情况（如有）将在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１日（Ｔ＋２）刊登的《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１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１日，周五）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二、网上路演网址：
全景路演（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中证网（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电生理”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587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
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微电生理” ，扩位简称为“微创电生理股份” ，股票代码为
688351。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6.51元/股，发行数量为7, 06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 059.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 733, 893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6.7052%，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5, 856, 107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53, 864, 107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1.78%；网上发行数量为12, 002,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8.22%。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共65, 866, 107股。

根据《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 070.74倍，超过100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6, 587, 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7, 277, 107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7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 589, 000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22%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80477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8月2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1、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包括以下两类：（1）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华泰创

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新”）；（2）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而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电生理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管理人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除上述两类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截至2022年8月16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华泰创新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2年8月25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 824, 000 46, 624, 240.00 0.00 24
华泰电生理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 909, 893 31, 532, 333.43 157, 661.67 12

合计 4, 733, 893 78, 156, 573.43 157, 661.67 -

2、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8, 460, 28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04, 779, 354.8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28, 71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 125, 035.12
3、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7, 277, 10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80, 545, 036.57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3, 902, 721.59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8月24日（T+3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微电生理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
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8
末“4” 位数 3056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微电生理A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 406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341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3, 396, 936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19%，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
详见“附表：微电生理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28, 712股，包销金额为2, 125, 035.12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1954% ，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1823%。

2022年8月2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协议》与《承销协议》
的约定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839453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发行人：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8月25日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巨丰”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９２８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３００．００万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８．１９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３１５．０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１０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９７．０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６，３０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新巨丰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４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新巨丰”股票１，１９７．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
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
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
及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５５６，６０９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９５，２２２，３１１，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９０，４４４，６２３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９０４４４６２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９５５．０８０３３
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１，２６０．００万股） 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８４３．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４５７．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９．００％。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８０２７７６３％，申购倍数为３，８７５．５５１９５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
网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5日


